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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簽証須知新加坡簽証須知新加坡簽証須知新加坡簽証須知    

 

新加坡領事館地址: 香港金鐘夏愨道海富中心 1 座 9 樓 901 室 

電話: 2527-2212 

 

  証件類別 是否須辦簽証 簽証表格 近照 香港身份証 工作天 簽証及手續費 可停留期限 

BNO 不須 --- --- --- --- --- 14-30天 

HKSAR 不須 --- --- --- --- --- 14-30天 

HKDI 須(親身辦理) 1 1 --- 3天 --- 14天 澳門特區護照 不須 --- --- --- --- --- 14-30天 澳門特區旅遊証 須(親身辦理) 1 1 --- 3天 --- 14天 葡國護照 不須 --- --- --- --- --- 14-30天 中國護照 須(親身辦理) 1 1 --- 3天 --- 14天 ﹡以上護照持有人有效日期必須為六個月或以上。 ﹡以上資料只作參考，客人須自行辦理簽証，必須致電領事館確認有關資料，一切以領事館公佈為準。 

﹡如簽証被拒絕簽發者，一切費用不獲退回。 

 

HKDI、中國護照及澳門特區旅行証持有人必須親身親身親身親身到領事館辦理，詳細資料如下: 

1. 申請表格 Form 14A 一份 

2. 近照 1 張(白底) 

3. 護照正本(須有半年有效期或以上)，必須有一空白頁做簽證 

4. 持中國護照者須有香港居留印副本及往來香港通行証或港澳通行証(正本及副本) 

5. 已訂位的來回機票或旅行社發出的行程表 

6. 最近 3 個月經濟證明 

7. 公司放假信/學生証 

8. 結婚証明書及配偶之身份証明文件 

9. 如有必要，申請人須附上擔保金(香港任何銀行本票 HK$4,600)及擔保函，收票人為 

”Consulate General of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in Hong Kong” 

(客人可於回港六星期後，致電領事館查詢有關退回保金事宜) 

 

﹡簽證費用及所需資料一切以領事館要求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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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團專用) 

 

以下國家之護照持有人[必須申請新加坡簽証]才能入境新加坡，護照必需有六

個月或以上有效期。 

 

大部份國家均可免簽証入境新加玻，以下國家除外: 

 

中國 阿爾及利亞 孟加拉共和國 亞美尼亞 亞塞拜彊 白俄羅斯 喬治亞 哈薩克 俄羅斯 塔吉克 土庫曼 烏克蘭 烏茲別克 埃及 印度 伊朗 伊拉克 約旦 黎巴嫩 利比亞 摩洛哥 緬甸 阿富汗 巴基斯坦 沙地阿拉伯 索馬利 蘇丹 敘利亞 突尼西亞 也門   

 

＊以上資料只入參考，如有更改以領事館公佈為準 

 

 


